华池县财政局

关于2017年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评价情况

一、自评情况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政支出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和省政府办《关于甘肃省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及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我们及时组织人员按照《2017年县级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评分表》逐指标进行推敲靠实，确保自评结果客观、准确。通过自评，我县2017年县级财政部门绩效考评自评得分97.6分。

（一）基础工作30分（自评得分24.1分）

1、组织保障6分（自评得分6分）

我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的华池县财政局预算绩效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预算股。

2、制度建设6分（自评得分6分）

（1）出台县级预算绩效管理制度2个（《华池县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华池县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2）制定指导全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办法4个（《华池县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华池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华池县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华池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办法》）。
（3）制定预算绩效管理操作细则4个（《2017年华池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估自查工作实施方案》、《华池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华池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华池县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实施细则》）。
3、指标体系7分（自评得分3.6分）

（1）建立项目、部门和财政三个层级共性评价指标体系1个（《华池县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
（2）建立针对某一类支出或重点民生领域的专用或个性评价指标体系7个（《华池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华池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华池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县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华池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评价指标量化评分表》、《华池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农牧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量化指标表》）。
4、智库建设5分（自评得分5分）

（1）出台县级专家管理办法1个并规范工作行为；建立专家库1个并实行动态管理（《华池县财政局关于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2）出台县级中介机构管理办法1个并规范工作行为；建立中介机构库1个并实行动态管理（《工程造价咨询社会中介机构定点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华池县绩效管理中介机构暂行办法的通知》）。
（3）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监督制度，规范监督行为，并实施有效监督（《华池县人民政府全面推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5、交流培训6分（自评得分3.5分）

（1）利用华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关于微调华池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华池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华池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创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2）正式举办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工作会议2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进行培训》、《2017年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培训》）。
（二）绩效目标管理20分（自评得分20分）

1、管理范围6分（自评得分6分）

2017年开展2016年度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评估、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各一次。

2、管理规模10分（自评得分10分）

2017年开展2016年度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评估、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各一次，共计考评资金25347.7万元。

3、管理模式4分（自评得分4分）

根据财政监督检查要求，对相关单位进行整体支出绩效考评，并将检查结果在全县范围内通报（《2017年财政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三）绩效监控管理10分（自评得分10分）

2017年开展2016年度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评估、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各一次，共计考评资金25347.7万元，并将考评结果汇报县政府同意后报送省财政厅（《2016年度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评估自查报告》、《华池县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自评报告》）。
绩效评价管理25分（自评得分25分）

2017年开展2016年度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评估、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各一次，共计考评资金25347.7万元，并将考评结果汇报县政府同意后报送省财政厅（《2016年度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评估自查报告》、《华池县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自评报告》、《2017年财政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五）评价结果应用15分（自评得分14分）

1、反馈与整改4分（自评得分4分）

根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督促各相关单位落实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送县财政局（整改情况表）。
2、应用方式11分（自评得分10分）

县级财政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并与预算编制相结合，2017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初预算增加507.12万元；在《华池县人民政府全面推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将县级财政将评价结果纳入政府考核；制定《华池县预算绩效管理问责办法》。

（六）其他加分项10分（自评得分4.5分）

2017年积极向省市财政部门报送工作进展、反馈意见与建议等信息4篇；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考核材料及时，材料形式规范，内容完整、目录清晰、佐证材料齐全。

二、绩效管理情况

一是科学设立绩效目标。年初编制部门预算时各业务股室对部门单位报送的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严格审核，对目标设定不合理、不规范的项目，坚决不予列入预算。

二是加强绩效监管。将批复的年初部门预算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监管范围，根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及时进行监控。

三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根据年初制定的评价方案对上年绩效管理工作开展评价，首先由部门进行自评，完成后财政局对部门自评情况开展核查。
四是严格落实评价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与下年预算编制相结合。对未实现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单位，在下年度此类项目编制时，相应扣减预算指标或直接不予安排。

